
    
 

115學年度-36

系　所　別 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304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4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社會工作、社會政策、社會福利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社會科學、行為科學相關碩士學位，且大學時期主修社會工作、社會政策或社會
福利者。
三、獲有社會科學、行為科學相關碩士學位，且在社會工作、社會福利專業組織或機關
(構)任專職工作三年以上者。
以上三項中，具備任一項者即可報名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個人簡歷（含學經歷）及相關證明
四、碩士論文或代表作一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初稿，補繳者請於4月13日前送至系
辦公室）
五、研究計畫書
六、其他相關著作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總成績排名佔招生名額三倍以內且審查成績達75分(含)以上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4月24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時起。
地點：社會暨社工系館423室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口試名單及時間於4月21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時前公布於本系網頁及公佈欄，考生
　　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二、論文初稿補交請於4月13日（星期一）前送達系所辦。
三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1241

網     址 https://ntusw.ntu.edu.tw/


